
兵役宣導



（一）
1.現任國軍士官以上職務，經權責單位核准就讀或
在職進修。

2.服常備兵、補充兵、國民兵、替代役期退伍持有
退伍（役）證明或因故停役，持有停役證明。

3.領有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之身心障礙手冊。
4.年齡屆滿36歲。
5.外國學生。
6.持有居留證之僑生及港澳生，未在台灣地區設有
戶籍，並持有相關證明文件者。

學生具下列身分之一者，得免修全部軍事訓練課程



（二）
申請免修在校全部軍事訓練課程者，應在入學
後兩週內檢具證明文件，向教務處註冊組辦理。

（三）
大專校院重考生，已修畢各該學期國防課程成
績及格者，准予抵免。自軍事學校轉入者，其
轉入年級以前各學期之軍事訓練成績，得以軍
事學校各該學期之軍事訓練及格成績抵免。

學生具下列身分之一者，得免修全部軍事訓練課程



「戶役政管家App」訊息主動通知服務



「戶役政管家
App」線上安裝
及身分驗證操作
說明

請掃 QR CODE



役男出境出境
應經核准

請掃 QR CODE









兵役四部曲
一、兵籍調查表 ：建立兵役資料庫。
當你收到兵籍調查通知書時，要按通知書上指定的時間和地
點，前往接受兵籍調查（由本人或家屬攜帶國民身分證、私
章、相片、戶口名簿）。照實填寫調查表，並附上學生證正
反面影本（需前往註冊組蓋章），繳給鄉鎮市區公所調查表
及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即可。
二、徵兵檢查或體檢通知單：
體檢目的在確定身體狀況是否達到服役標準，如未達標準，
開立免役證明。
（不需學校開具任何證明）
你接到徵兵檢查通知書後，應按照通知單上指定的時間前往
指定的檢查醫院接受體格檢查，可攜帶通知單向學校請公假
（需事先請好公假才可離校）。



兵役四部曲
三、抽籤通知單（不需學校開具任何證明。）
請按照通知單上指定的時間及地點前往抽籤，未能到場抽籤
者，得委託年滿20歲或已結婚有行為能力之家屬代抽，如果
未到場者，則由鄉（鎮、市、區）長或指派的代表代為抽籤。
四、徵集令
由學校辦理緩徵後將不會收到徵集令



兵役緩徵
⚫ 依兵役法第35條第1項第1款規定，申請緩徵之學生，學校

應依學生戶籍地分別繕造申請緩徵學生名冊，於註冊截止
之日起1個月內，送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核定。

⚫ 對象：年滿19歲在學役男，於註冊後一個月內，需繳交兵
役緩徵申請單，以利辦理兵役緩徵。

⚫ 請役男同學務必在1週內繳交申請單，並張貼身分證(退伍
令、免役證明)影本。

⚫ 在學期間如因故休學、退學、轉(出)，請至學生安全輔導
組辦理緩徵原因消滅。再到新學校註冊後 重新辦理緩徵。



兵役緩徵、儘召作業

1.區分為「暫緩徵集（簡稱緩徵）」及「儘後召集
（簡稱儘召）」。緩徵是針對已達服役年齡，尚未
服役之學生，儘召則是已服完兵役之學生。

2.緩徵（未服兵役）辦理對象：

年滿十八歲之翌年（即十九歲）一月一日起尚未
服兵役之役男。

3.儘召（已服兵役）辦理對象：

依我國兵役法服畢陸、海、空軍兵役之志願 役
或義務役並領取退伍令之男。



兵役狀況調查
緩徵、儘後召集
申請單下載

請掃 QR CODE





一、兵役緩徵、儘召申請單：

（一）未服兵役者：需貼上「身份證正反面影本1份」。

（二）後備軍人：需貼上「退伍令正反面影本1份」、「
身份證正反面影本1份」

二、除轉系生、復學生、碩士班等因素致修業年限異動
必須至學務處軍訓室重新申請辦理外，在學期間不必重
複申請。

三、儘後召集申請年齡依照各階除役年齡限制：

（一）士兵：36歲。2.尉官、士官：50歲。3.士官長、
校官：58歲。

（二）若您超過上述各階年齡，可免填(交)此表。



• 暫緩徵集證明書

• 申請緩徵學生名冊未送達直轄市、縣 (市) 
政府前，學生收受徵集令時，得由學校出
具證明書，交由學生本人、戶長或其家屬
持向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轉報直
轄市、縣 (市) 政府，申請緩徵。



※暫緩徵集用證
明書申請單
※延長修業學生
免除本次教育、
點閱、勤務召集
證明書
請掃 QR CODE







※緩徵、儘召核
覆公告名單

請掃 QR CODE



緩徵、儘召核覆公告名單



• 緩徵原因消滅

• 第16條 經核准緩徵之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其緩徵原因消滅：

• 一、畢業。

• 二、休學、退學或經開除學籍（或中途離校)

前項第二款規定之休學、退學或經開除學籍學生

，其肄業學校應於學生離校之日起三十日內，通

知其戶籍地直轄市、縣 (市)政府廢止其緩徵核准

，並依法徵集服役。



修業年限變動

• 經核准緩徵之學生，延長其修業年限者，
學校應於次學期註冊截止之日起1個月內，
繕造名冊送其戶籍地直轄市、縣 (市) 政
府繼續緩徵。

• 前項學生留級、復學、轉學或轉系、轉科
而影響原核准修業年限者，均應重新辦理
緩徵。



• 廢止緩徵

• 第16條之１ 經核准緩徵之學生志願於寒、
暑假期間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有下列
情形之ㄧ者，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政府應將相關名冊轉知鄉（鎮、市、
區）公所註記於戶役政資訊系統，同時廢
止已核准之緩徵：

• 一、訓練期滿結訓為後備役。

• 二、停止訓練時在營時間逾30日，以已訓
補充兵列管。





【ROTC】加入大學儲備軍官
畢業即就業



• 專為大學生開設的「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Reserve 
Officers Training Corp, ROTC）讓大專校院的在學生也
可轉換跑道從軍去。不管你是就讀哪個科系，都可選擇陸
軍、海軍、空軍、後備、憲兵或政戰；如果是資訊相關科
系，則可選擇資通電軍；若為醫護相關，可選軍醫。在學
期間除了享有國防部補助的全額學雜費，還有每學期5000
元的文具書籍費及每月1萬2的生活津貼，不僅不用擔心經
濟問題，也無須擔憂求職困難，畢業即就業，以少尉任官
，起薪5萬560元。

• ROTC的入學方式有「自辦甄選」、「委託民校」及「國防
培育班」三種。若考生所讀大學不屬於「委託民校」或高
中職未參加「國防培育班」，則可以「自辦甄選」的方式
報考。目前國防部委託辦理ROTC的大專校院共有129所。





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

• 申辦資格：

• 一、年齡：年滿18歲至26歲（計算至當梯次錄取報到日止）

• 二、學歷：國內公立或教育部立案之私立大學（學院）修讀
學士學位，修業期限為四年之各學系一、二年級、修業期限
為五年之各學系二、三年級或修業期限為六年之各學系三、
四年級學生（均不含公費學生）。

• 三、 其餘請至軍訓室網頁查詢甄選（招生）簡章。

• 報名網址：





役期折抵



役期折抵抵證明申請作業流程
考量學生畢業後至入營時，有相當時日，基於提升作業效
率，減少學生舟車往返時間，請依下列原則辦理：

• 1.請學生於畢業〈離校〉前申請役期折抵證明，亦提請
學生將其列為重要文件妥善保存，如不慎遺失，宜提早
申請補發。

• 2.請先向教務處或是總務處外面自動繳費機申請成績單
，再至軍訓室辦理役期折抵證明。

• 3.如果無法親自到校辦理，可將成績單正本附上填妥收
件人姓名、地址、連絡電話之回郵信封，郵寄至本校軍
訓室辦理。本校未提供協助申請成績單及郵寄服務。


